[bookmark: _GoBack]屏東縣立中正國中115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報名表（附件一）

	姓名
	
	出生
日期
	 年   月   日
	黏貼照片
(2吋照片一張)

	身份證字號
	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	

	通訊地址︰
	

	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
	住家︰                手機︰
	

	E-mail
	
	甄選項目
	

	目前任教單位︰

	學歷
	大學︰

	
	碩士︰

	
	博士︰

	服務
經歷
	1
	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
時間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計   年   月 　　□未離職

	
	2
	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
時間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計   年   月 　　□未離職

	
	3
	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
時間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計   年   月 　　□未離職

	
	4
	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
時間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計   年   月 　　□未離職

	身份證影本
	正面
	反面

	繳附
證件
	□最近2吋半身照片一張　□大學及以上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 □身分證影本  
□個人簡歷表1份(含自傳1000字以內)  □切結書

	報名人員簽章
	簽名蓋章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︰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屏東縣立中正國中115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報名表（附件二）
	姓名
	
	甄選項目
	

	簡要自述
(含自傳、專業技能及教學理念、態度、優良事蹟等闡述)
	


說明：本表最多以2頁為限，相關佐證資料請檢附於後。
(附件三)


切   結   書

    立切結書人　　 　　　參加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115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，已詳閱簡章內容並同意遵照貴校甄選簡章之規定。如獲錄取並有下列情事發生時，除無條件自動放棄被錄取及就職任教資格外，並願意負全部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，絕無異議。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，並確無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33條規定之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候用及聘任資格。
二、如為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現職人員，於應聘時同時檢具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同意書，否則影響個人權益願自行負責。
三、經通知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。
四、同意貴校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規定，進行資料查閱，若經查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者，願取消錄取資格。
五、體檢若有活動性肺結核、惡性傳染病、精神病之一者，及違反教師法同意取消應聘資格。
六、提交之『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』，如有前科紀錄及無法提出者，同意取消應聘資格。
此致
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	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

中 華 民 國      115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